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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照顧服務員訓練契約書照顧服務員訓練契約書照顧服務員訓練契約書照顧服務員訓練契約書    
 
           臺北市市立聯合醫院    （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乙方參加甲方照顧服務員訓練事宜，經雙方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乙方應具備之資格如下: 

一、 中華民國國籍且年齡在 16 歲以上。 

二、 精通中文說、寫、聽，國小畢業(學歷證明需經認證)。 

(依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99 年 7 月 15 日衛署醫字第

0990262721 號函，如持境外學歷報名課程者，請先依「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

件證明條例」之規定，由我國駐外館處採認，後依教育部「大學辦理國外學

歷採認辦法」、「大陸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申請認可。)  

三、 無未獲診治或控制之急性傳染病，具照顧能力且身體健康有服務熱忱，有擔

任長期照顧服務工作意願或現已擔任長期照顧服務工作者。 

第二條  甲方提供之訓練內容與時數如下 

一、 訓練課程：依行政院衛生署相關訓練規定辦理。 

二、 訓練時數： 

(一) 核心課程：課室訓練 52 小時、示教及回覆示教 12 小時。 

(二) 實習課程：80 小時。 

第三條  乙方於訓練期間應遵守甲方照顧服務員訓練學員上課及實習有關規定及甲方

相關管理規定，並受甲方有關人員之督導。 

訓練期間如有危及照顧者或有損本院之院譽之情事者，甲方得無條件取消其

受訓資格，且不得補訓。。 

第四條  訓練期間乙方之請假依甲方照顧服務員訓練請假有關規定(詳見上課規範)辦

理。 

編號：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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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乙方核心課程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8時至 12 時及下午 1時至 5時。乙方

核心課程出席率未達 80%(請假超過 12 小時)者不得參加學科筆試。 

第六條  乙方核心課程考核成績平均需達 80 分始能參加實習訓練，且不得進行補考。 

第七條  實習日期及實習單位之實習人數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安排。 

實習日期排定後乙方不可要求變更，如有未於實習日期參與實習者，應申請

補實習，補實習之日期由甲方安排。 

乙方實習訓練 80 小時，期間如有請假事宜，應於該梯次實習日期結束一週內

補足時數。如未能於規定期間內補足訓練時數者，實習成績不予計分，並視

為退訓且不得補訓。 

乙方實習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8時至 4時。 

第八條  乙方實習由甲方指派人員負責指導。 

第九條  乙方實習課程所用之器材用品由甲方供應(不含個人使用輔具)。 

乙方如有損壞前項器材用品，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乙方實習課程期間由甲方提供識別證、實習背心乙件，乙方應於實習期間確

實配戴並付保管責任，實習結束後實習背心應完整歸還，如有髒汙破損應負

損害賠償之責。 

第十條    乙方在訓練期間因疾病或意外事故所支出之所有費用，由乙方自行負責，

甲方不另負責任。 

第十一條  報名受訓之學員如因各項因素退訓者(不可抗拒之因素除外)及已取得證照

者不得重覆參與受訓，如經查證有不實之情事，則無條件取消其受訓資格。 

第十二條  乙方違反甲方照顧服務員訓練學員上課及實習規範致扣分達 10 分者，甲方

得予以退訓。 

第十三條  乙方因下列因素退訓者除應賠償訓練期間之學雜費、材料費、勞工保險費

(職業災害保險)等相關費用，且於規定時間內不得重覆參與受訓。 

一、 已取得證照者不得重覆參與受訓，如經查證有不實之情事，無條件取消其受

訓資格。 

二、 訓練期間有危及照顧者或有損本院之院譽之情事者，甲方得無條件取消其受

訓資格，不得補訓且十年內不得重覆參與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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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擅自離訓者、違反本契約條例及任一考核未通過而遭本院退訓者，二年之內

不得重覆參與受訓。 

第十四條  乙方在甲方訓練期間之學雜費、材料費、勞工保險費(職業災害保險)等由

甲方負擔(健保依規定由乙方自行辦理)，費用明細表列如下: 

費用 明細 應付費用 

學雜費 講義 550元/本 

學雜費 講師鐘點費 128元/天(全期共 18天) 

材料費 文書處理費用 380元/期 

材料費 醫療耗材及教具 100元/天(全期共 18天) 

勞工保險費 職業災害保險 依投保金額及天數推算個人應付金額。 

 住宿費、伙食費由乙方自行負擔。 

乙方於受訓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乙方應賠償受訓期間之學雜費、材料

費用，且於規定時間內不得重覆參與受訓： 

一、 未經甲方同意依本契約第十五條所訂得免賠償原因辦理退訓或擅自離訓者。 

二、 因違反本契約第一、三、十一及十二條而遭甲方退訓者，應賠償各項費用之

標準如下： 

(一)學雜費：參訓未滿三日退訓者，須退還課程講義得免予賠償；三日以上至七日(含)

退訓者，按全期費用 50%計算賠償；七日以上退訓者，按全期費用賠償。 

(二)材料費：參訓未滿三日退訓者，得免予賠償；三日以上至七日(含)退訓者，按

全期費用 50%計算賠償；七日以上退訓者，按全期費用賠償  

前項乙方所應賠償費用，甲方應以書面核列並催告乙方得於辦理退訓時同時繳

清。  

第十五條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辦理退訓，應於提出退訓申請時提供相關證明文

件，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得免賠償： 

一、 重大傷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或其他意外傷害，經區域級以上

公、私立醫療院所診斷證明，需長期治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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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庭發生不可抗力之災變等重大事故，而無法繼續受訓並提列相關事實證明

者。 

三、 職類適性不合，影響訓練進度，經評量屬實者。 

四、 奉召服兵役，檢具證明者。 

五、 身心狀況經評量無法適應訓練環境，或對他人安全有危害之虞者。 

六、 經甲方評量可提前就業者。 

七、 若乙方有具體正當事由報經甲方書面同意者。  

前項第六款所稱提前就業係指乙方能檢具加保證明（勞工保險卡或勞工保險

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或雇主開立僱用（或在職）證明之就業，或其他足以

證明自營作業或創業之就業證明文件。 

第十六條  訓練期滿，乙方核心課程及實習課程考核成績平均需達 80 分為合格，合格

人員由甲方送臺北市政府備查後發給證書。 

第十七條：乙方提供不實資料參訓經查實後，甲方得取消乙方訓練證書。 

第十八條：本契約書如有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協商增訂。 

第十九條：本契約書一式二份，由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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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代表人：  

地址：臺北市鄭州路一四五號 

 

 

 

乙方：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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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照顧服務員訓練學員課室訓練規範 

一. 學員於每日上午及下午時段上課前 10 分鐘、下課後應完成簽到及簽退手續。如經

查獲由他人代簽者，取消受訓資格。 

二. 參訓者不可遲到、早退，每堂課(備註 1)遲到或早退一次各扣平時考核成績 0.5 分。 

三. 遲到或早退 15 分鐘以上者，當堂請以請假論，如未補請假以曠課論，並每小時扣

分 1分。 

四. 請事假者須前一日請假，病假需以電話告知，並於上課後補交假單（表一），病

假每小時扣分 0.1 分，事假每小時扣分 0.2 分；未請假者以曠課論每小時扣分 1

分。 

五. 上課時請關閉手機，以免影響他人上課，如勸導超過兩次以上，第三次後每次扣

0.5 分。 

六. 上課時不可喧嘩或擾亂上課秩序，並影響其他學員上課權益，如經勸阻兩次無效

者，取消參訓資格（每次扣分 5分）。 

七. 平時考核扣分超過 10 分者即喪失參訓資格，且不得補訓。 

八. 出席率未達 80%者，不得參加學科筆試（請假超過 12 小時者）。 

九. 學科測驗時不可作弊，如作弊一經查獲，一律取消考試資格，分數以零分計算。 

十. 課室訓練期間不可抽菸、嚼食檳榔、飲酒及從事任何不當行為，如經查獲每項每

次即扣平時考核分數 5分，得累計扣分。 

如有嚴重危害本院院譽者，無條件取消其受訓資格，且不得補訓。 

十一. 申請自願退訓者，應簽署「照顧服務員訓練學員退訓申請單」(表二)。 

報名受訓之學員如因各項因素退訓者(不可抗拒之因素除外)不得重覆參與受訓，

如經查證有不實之情事，則無條件取消其受訓資格。 

十二. 核心課程成績平均未達 80 分以上者，不得參與實習訓練，且不得補考。 

備註 1：每堂課定義為每小時為一堂課。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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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照顧服務員訓練學員實習規範 

一. 實習時數共 80 小時，請假須於實習期間內或實習後一週內補齊實習時數。 

二. 學員每日早上 8點以前應完成簽到手續，下午 4 點始得簽退，如經查獲由他人代簽

者，取消受訓資格。 

三. 參訓者不可遲到、早退，每遲到或早退一次扣平時考核成績 1分。 

四. 遲到或早退 20 分鐘以上者，需補實習 1小時。 

五. 請事假者須前一日請假，病假需以電話告知，並於實習後補交假單，病假一天扣分

1分，事假一天扣分 2分；未請假者以曠課論 1天扣分 5分。 

六. 實習時不可喧嘩影響其他學員實習，如經勸阻兩次無效者，取消參訓資格（經勸阻

無效者每次扣 5 分）。 

七. 平時考核扣分超過 10 分者即喪失參訓資格。 

八. 服裝儀容整潔，穿著輕便褲裝及輕便軟鞋，不留長指甲，長髮綁妥，工作期間需配

戴識別證(學員名牌)及穿著實習背心。實習結束後實習背心應完整歸還，如有髒汙

破損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九. 面帶微笑，逢人主動打招呼，有禮貌，自備環保杯。 

十. 保持實習單位環境安寧及整潔。 

十一. 認真主動學習，維護病人隱私。 

十二. 對所分配之照護工作，認真執行且如期完成。 

十三. 聽從指導者（護理人員、病房助理員）之指導，正確執行照護工作，動作輕柔

並注意安全。 

十四. 能主動協助同僚，並能發現病人需要，予以適時協助。 

十五. 能配合各項實習評量測驗。 

十六. 臨時有要事需離開，需辦理請假手續始可離開。 

十七. 實習中有危害病人、妨礙醫療之行為者或有損本院之院譽之情事者，立即中止

實習並無條件取消其受訓資格，且不得補訓。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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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照顧服務員訓練學員請假單學員請假單學員請假單學員請假單 

 

本人             參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舉辦之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於 

於     年    月     日因  

□病假   

□事假              ，擬自     時    分至     時     分請假， 

□其他              

本人已知請假扣分規定並願依契約條款履行相關事宜，謹此說明。 

 

立書人:                于 

時  間:    年    月    日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照顧服務員訓練退訓申請單退訓申請單退訓申請單退訓申請單    

本人             於     年    月     日參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舉辦之照顧服務

員訓練課程，惟因(以下請填寫理由)  

 

 

致無法完成訓練，於     年    月     日申請退訓，本人已知中途退訓無法領取結

業證書並願依契約條款履行相關事宜，謹此說明。 

立書人:                于 

時  間:    年    月    日 

表 1 

表 2 


